
西藏自治区气象局

藏气函〔2020〕160号

西藏自治区气象局关于印发 2020年

自治区级重点培训计划的通知

各地（市）气象局，局各直属事业单位，局各内设机构：

西藏自治区气象局 2020 年自治区级重点培训计划经自治

区气象局审定，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执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各地（市）气象局、各直属事业单位、各内设机构要

严格按照规定的培训对象和名额选派人员参加培训，做到应训

尽训，并配合人事处和西藏高原大气环境科学研究所做好学员

管理。学员参训前须做好工作安排，参训期间不得以工作需要、

出席会议、出差等理由请假。人事处要会同西藏高原大气环境

科学研究所，根据培训目标和内容对培训对象严格把关，切实



提高培训的针对性。

二、各内设机构要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对培训工作的指导

按照培训班主题和内容指导西藏高原大气环境科学研究所精心

设计教学计划，在师资安排、教材讲义编写、课件录制等方面

加大支持力度，切实提高培训的质量和效益。

三、西藏高原大气环境科学研究所要协调组织编制并实施

统一教学计划、执行统一质量标准，要认真开展各类培训班的

总结和评估，做到每个重点培训项目有总结报告、每个培训班

有质量评估，并于每个培训项目或培训班结束后 1个月内将总

结报告和质量评估结果报送人事处。

四、按照中央组织部《干部教育培训学员管理规定》（中

组发〔2019〕22号）等要求，西藏高原大气环境科学研究所要

加强对学员的管理，切实改进气象干部教育培训学风。要严格

执行《中央和国家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财行〔2016〕540

号）和自治区有关培训经费的管理办法，做到培训经费专款专

用。在确保培训正常开展的前提下，厉行节约，加强培训费管

理，提高培训经费使用效益。列入自治区气象局重点培训计划

的各类培训班，培训费由主办单位或人事处人才经费承担，不

向学员收取费用。参训人员参加培训往返发生的城市间交通费

及异地教学发生的差旅费，严格按有关规定执行并由学员所在

单位承担。

五、各单位要按照气象培训工作归口管理、分工协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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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负责的原则，严格执行培训计划编报和审批制度，未经批准

不得以西藏气象部门名义举办计划外全区性培训班。各地

（市）气象局要注意做好地（市）级培训与自治区级培训的衔

接，避免重复培训；有本级培训需求的地（市）气象局，要认

真制定本单位年度培训计划，并报人事处备案。

六、按照自治区和区局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部署，

西藏高原大气环境科学研究所要加快优质线上教学资源建设，

大力推进网络培训；创新培训方式，统筹推进全年培训计划进

程，确保年度培训任务高质量完成。

七、各单位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有关建议，请及时与

人事处联系。

附件 1.2020年西藏气象局培训计划表(面授)

2.2020年西藏气象局培训计划表(远程)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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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气象局

2020年 7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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